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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沙

近年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陆续对10%留用地进行

了开发建设，目前尚有部分留用地指标仍未使用。如何用好

留用地指标，整合和优化留用地资源，加强留用地管理，促进

留用地项目开发健康发展，成为我区待破解的难题之一。

在“百千万”走访的过程中，调研组也征集到不少针对

留用地开发的问题，群众们对这部分未利用的留用地整体

规划也寄予了热切的期待。

为此，国土分局着手启动并牵头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留用地管理的实施意见（试行）》，拟

通过政策的制定及实施等一系列措施来解决留用地开发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打好开发区“六大硬仗”、努力开创下

沙科技城和下沙新城建设新局面。

决胜“空间大整合硬仗”
推进落实留用地政策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分局副局长 忻苏

走出去取法他山之石
下基层把握群众脉搏

本着"走出去，带进来"的理念学习"取经"，国土分局先

后到西湖、余杭等区县进行实地考察，学习交流当地的留用

地开发建设管理经验，调研结束后立刻做好问题梳理和经

验归集工作，研究探讨政策制定中的重点内容、重点章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经过系统的考察调研和分析整合，国土

分局总结了一系列留用地管理使用的宝贵经验，确保在制

定符合开发区实际情况的留用地管理政策方面能够有所借

鉴，因地制宜。

按照“用心沉下去、实情摸上来”的要求踏实走访，国土

分局结合开发区“百千万”工作的全面推进，多次走进街道、

社区，走入群众家中，充分听取社区基层的相关意见，对社

区留用地开发现状、问题进行充分排摸，确保出台的政策

“接地气”。同时，多次召集内部科室、职能部门针对群众提

出的意见建议开展“大讨论”，针对集中反映的问题想方法、

找举措、破瓶颈，确保出台的政策“不走样”。

通过不懈的努力，《关于进一步加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留用地管理的实施意见（试行）》在今年4月顺利出台。

多角度开展政策宣讲
加速度推进成本清算

宣传到位与否，将直接影响留用地政策的顺利施行。为

此，国土分局采取多种形式做好新出台政策的宣传工作，保

证政策能够深入人心。例如，会同下沙街道组织开展以所属

12个社区书记、主任为主要对象的开发区留用地政策宣讲

会，就留用地政策出台背景、具体内容进行详细解读，同时就

政策中重点关注问题进行现场答疑，确保后期政策的落实。

与此同时，多年积累的留用地成本清算也随着政策的出

台加快推进速度。清算工作主要难点是如何对社区进行沟

通解释工作。国土分局会同财政、街道，利用“百千万”调研

活动的契机，深入社区一次又一次做好沟通解释。经过多次

与社区面对面的对接，留用地成本清算工作已顺利完成。

无论是政策的出台还是后期的贯彻落实，均离不开“听

民情、解民意”，只有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运用

专题调研、经验交流、案例分析、基层走访等方式，才能顺利

开展工作，难题才能迎刃而解。

本期刊登开发区建设（房管）局办理

的“国有土地上房屋装修备案”事项。

问：什么情况下需要办理“国有土地

上房屋装修备案”？

答：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装修变动

非承重结构、增加房屋使用荷载；

国有土地上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

和工程投资额在30万以下的非住宅房屋装修

确需拆除、变动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或者

超过原设计标准增加房屋使用荷载的，应当

依法办理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装修备案。

问：需要准备哪些资料呢？

答：需要携带以下材料：

1、备案申请表 1 份（原件、需物业或

社区盖章），此表可在浙江政务服务网”

（http://www.zjzwfw.gov.cn/）下载；

2、房屋所有权证或其他权属证明材

料1份（复印件）；

3、申请人身份证1份（复印件）；

4、房屋装修原平面图纸、改动后装

修图纸或说明1份（原件或复印件）；

5、房屋原设计单位或不低于房屋原

设计单位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的设

计方案1份（原件）；

6、装修企业营业执照1份（复印件）。

问：需要几天能办好？

答：我们承诺3个工作日办结。

问：办这个事需要收费吗？

答：不需要，政府不收取任何费用。

问：房屋的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包

含那些部位？

答：建筑主体是指建筑实体的结构构

造，包括屋盖、楼盖、梁、柱、支撑、墙体、连

接点和基础等。

承重结构是指直接将本身自重与各

种外加作用力系统地传递给基础地基的

主要结构构件及其连接接点,包括承重墙

体、立杆、柱、框架柱、支墩、楼板、梁、屋架、

悬索等。

问：哪些装修行为不能做？

答：1、违法拆改、变动房屋承重结构；

2、将无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

卫生间、厨房，或者将卫生间改在下层住户

的卧室、起居室（厅）、书房和厨房的上方；

3、违法搭建、改建建筑物、构筑物；

违法挖掘房屋地下空间；

4、擅自改变房屋用途或者将配套设

施挪作他用；

5、擅自改变房屋外立面；

6、擅自将雨污水混接或者在排水管

上接管；损害管道燃气设施，占用、堵塞、

封闭管道设施影响公共安全；

7、擅自占用绿地，损毁树木、绿化设施；

8、损坏消防设施，占用、堵塞、封闭

消防通道、消防登高面等消防场地；

9、违反国家和地方规定，向环境超

标排放污染物；

10、占用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服务单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电话：89898863

讲群众语言、让群众秒懂
——行政服务中心办事事项通俗版指南宣传（四）

讲群众语言、让群众秒懂
——行政服务中心办事事项通俗版指南宣传（四）

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
【服务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幸

福南路1116号和茂大厦1-2楼

【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下 午 ：13:30—17:00（夏 令 时 14:

00—17:00）

【双休日服务时间及内容】

周六至周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下 午 ：13:30—17:00（夏 令 时 14:

00—17:00）

服务内容：不动产交易登记、公积金

服务、交通违法、城管违停、出入境服务、

市民卡服务、医保社保、水务燃气服务

【咨询电话】 0571—89898899

“午间值班“、”预约服务“请关注下

沙市民中心微信公众号

24 小时自助服务厅：办理房产查档

（无房证明）、市

民卡充值、执照

自助打印、违章

自助缴费、出入

境自助缴费、公

积金缴存证明、

社保证明等业

务。


